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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台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台县政府投资
项目工程变更管理办法》的通知

石政〔2024〕5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景区管理中心，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

机构：

《石台县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管理办法》业经县政府

第 37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

施。

石台县人民政府

2024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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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台县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的施工管理，规范工

程变更行为，提高工程质量，有效控制工程造价，根据《政

府投资条例》《安徽省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财建

〔2005〕1075 号）和《安徽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条例》《石

台县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本县行政区域内的县政府投资项目的工程

变更办理，均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投资，是指县级预算资金进行

的固定资产投资建设活动，包括新建、扩建、技术改造等。

第四条 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

单位进行施工图设计。施工图设计完毕后，建设单位应委托

具有相应资质的图审机构进行施工图审查，审查合格的施工

图方可作为工程预算编制依据。

第五条 项目施工前，项目建设单位牵头组织设计、施

工、监理等单位进行施工图纸会审和技术交底工作，并做出

会议记录。对于会审中涉及工程量增加的设计变更，由设计

单位出具变更设计文件，并按照本办法相关规定办理。

第六条 工程变更应按照先申请、再报批、后实施的原

则，并按本办法相关规定和程序办理。

对不能中断施工的工程变更、涉及安全的紧急变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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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与实施可同步进行，然后按规定程序审批。

第七条 本办法所称县政府投资项目的工程变更，是指

县政府投资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下列情形之一：

（一）工程设计图纸的变更；

（二）因建设单位原因造成施工方案的变更；

（三）重要材料与设备的改变；

（四）施工现场条件等实际情况与勘察报告等技术资料

不符引起的工程变更；

（五）工程实际需增减内容的变更；

（六）合同内暂定工程量和价款部分的变更；

（七）因法律、法规、规章正常调整引起的变更；

（八）其他依法依规需要的情形。

第八条 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工程变更，由项目建设单

位组织设计、施工、监理、勘察（必要时）单位和项目主管

部门（必要时邀请相关专家）进行现场勘查论证并形成会议

记录，按以下审批程序批准后实施：

（一）对涉及工程造价增加幅度在 10 万元（不含 10万

元）以下的工程变更，项目建设单位提出书面申请，报项目

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二）对涉及工程造价增加幅度在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

以下（不含 50 万元）的工程变更，项目建设单位提出书面

申请，经项目主管部门审核，报请县政府分管负责同志批准

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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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涉及工程造价增加幅度在 50 万元以上 100 万

元以下（不含 100 万元）的工程变更，项目建设单位提出书

面申请，经项目主管部门审核并经县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同

意，报请县政府常务负责同志批准后实施。

（四）对涉及工程造价增加幅度在 100万元以上的工程

变更，项目建设单位提出书面申请，经项目主管部门审核并

经县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县政府常务负责同志同意，报请县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批准后实施。遇重大工程变更的，由县政

府分管负责同志牵头组织召开论证会，确定下步实施方案。

（五）新增工程量的造价以决算审计为准。工程变更新

增工程量的计价以招标文件确定的单价为计算依据，并按照

中标价的下浮比例进行决算。

第九条 项目建设单位在报批工程变更时，应提供以下

材料：

（一）工程变更相关文件；

（二）招投标文件、施工合同适用变更的条款，变更前、

后的施工图；

（三）工程变更预算单、工程量计算表及变更后造价增

减金额计算表；

（四）工程变更前后及合同范围之外隐蔽工程验收过程

的影像资料；

（五）现场勘查论证的会议记录；

（六）变更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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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程变更审批表；

（八）书面申请；

（九）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

必要时需提交 2 个以上比选方案。

第十条 所有项目的工程变更文件、变更前后影像资

料、书面申请和领导批示件，由项目建设单位负责收集、整

理存档。

第十一条 工程变更应符合招标文件规定和合同约定，

并客观、准确描述变更项目的位置、做法和原始几何尺寸，

不得以工程联系单代替工程签证单。明显违背工程招标文件

规定及合同约定的工程变更，不予认可。违反规定的，依法

依规追究有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二条 施工、监理、勘探、设计、造价咨询等单位

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认真履职，把好项目质量、

进度和投资关。凡把关不严、弄虚作假的，经核实后，应赔

偿有关损失，并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上级部门有工程变更管理相关规定的，从其

规定。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县住建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8 年 9 月 12

日县政府发布的《石台县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管理办法》

（石政〔2018〕26号）同时废止。


